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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委託私人辦理學校評選基準表 

 

每一個審議項目由多項具體的參考檢核指標組成。只要審議委員認為經營計畫符合該項檢
核指標，即可在該指標前之格子□上打勾，並作為該項目之評分參考，委員逐項評分並加總。 

※備註：各檢核指標中（……）之內容乃依據評選學校之不同需要做實質之修改。 

編號 評選項目 檢核指標 審查意見 配分 

一 基本資料 (一)申請人資格 

1.非營利之財團法人： 

□有健全之組織、年度財務收支之具體計畫。 

□有經營、辦理學校行政與教學之相關經歷及

績效。 

□有短、中、長期之募款及捐助計畫。 

2. 非營利之社團法人：私法人或民間機構、團

體。 

□有健全之組織、年度財務收支之具體計畫。

（依據組織章程、收費規定、年度計畫、預

算、決算、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等項目評

估。） 

□有經營、辦理學校行政與教學之相關經歷。 

□有短、中、長期之募款及捐助計畫。 

3.本國自然人： 

□有經營、辦理學校行政與教學之相關經歷。 

□有具體短、中、長期之募款及捐助計畫。 

(二)經營實際績效 

□能檢附申請人、經營團隊之辦學歷史績效。

（辦學績效分析宜從近 3年、近 5年完整評

估整體效益，能呈現例如：學生人數的成

長、學生升學輔導績效、學校及師生獲獎情

形等具體資料。） 

 10 

(三)校長產生及學經歷（以具備校長證書者優

於正式教師具備主任等行政經歷，又優於一

般社會人士。） 

□訂有校長遴選辦法。 

□ 有關校長基本資格、學經歷、行政經驗等，

納入評分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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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理念與行

政組織運

作 

□辦學理念說明。 

□各項擬不受限制之法規規定、理由及替代方

案是否互相符應？各項替代方案之依據及體

例是否符合相關法規？無違反它項法規，或

有窒礙難行之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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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能訂有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表，明定各處室

組之職稱、員額人數及負責業務項目。（綜

合評估行政組織、人員配置、負責業務能否

周全包含所有學校行政、課程、教學、環境

設施維護等正常運作之需。）（財務人員與

會計人員是否分別由不同人擔任。） 

□能以圖表具體說明學校各類型會議之位階、

功能、負責事項。（例如是否均訂有組織及

運作章程，成員、功能是否有具體之界定） 

三 教學環境 □能提出校園整體規劃與未來發展藍圖，及未

來 3年修繕及充實設施設備計畫。 

□能對整體校舍（包含行政、普通教室、專科

教室、體育等空間）的應用與配置提出具體

規劃，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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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招生計畫 □能對招生對象、招生人數、班級數及招生程

序有具體合理之規劃，訂有相關要點等。

（能納入特教學生支持系統需求規劃，如資

源班設班規劃等。） 

□設有中、低收入及弱勢家庭學生保障就讀方

案等規劃。 

□班級學生人數，不得高於公立學校之相關規

定；其教學設備依公立學校相關規定，但經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□若有招收外國學生規劃，能訂定有外籍學生

入學相關作業要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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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課程規劃

及教學評

量 

□不適用課綱部分，能提出類似校訂課程綱要

之替代方案。 

□能依據辦學理念、教育目標訂定有相對應的

總體課程架構，具體呈現課程願景、大主

題、次主題等課程架構。 

□訂有學校課程總體一覽表，具體依照學校自

訂單位(期、季或週等)，列表呈現全學年度

各階段之課程主題、課程子題等課程名稱、

節數等，全學年總節數相符。（例如有關國

小每節 40分鐘，國中每節 45分鐘，是否在

課程總節數中具體釐清。） 

□能呈現校訂課程各階段之核心素養、學習內

容、學習表現等縱向連貫、橫向聯繫之相關

內容，以做為自編教材編輯、審查、實施之

依據。(例如包含各類型課程各階段各年段

等相關資料。) 

□是否訂詳細之每週參考課表。 

□校訂課程之自編教材設計，是否能有系統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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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整理，並依課綱規定提供自編教材網路連

結，供家長及學生查閱。（例如受託學校各

階段、各學期或學季、各課程主題、課程子

題之自編教材設計等。） 

□能訂有自編自選教材審查機制等相關作業要

點，說明相關組織運作、人員分工、期程規

劃、審查內容要項等資料。（例如受託學校

各階段、各課程主題之自編教材。） 

□是否開設本土語文或臺灣手語相關課程。 

(可結合其他領域或實施跨領域主題統整課

程教學。) 

 

※若有混齡編班、分組教學等，能訂有相關作

業要點。包含下列四項： 

□1.是否訂有「階段化教育模組」班群混齡編

班作業等相關要點。 

□2.是否訂有相關作業要點，能具體呈現班群

內「課程分組」、「班級分組」之作業實

務，相關指標有具體表件可供參考評估。 

□3.是否設有即時性回饋系統規劃與調整之具

體運作模式，各階段步驟是否有相對應之具

體評估指標。 

□4.有關分組學習，是否訂有學期或學季間，

教師評估、班群會議、學生家長意願、學生

認知發展、學習風格及學生性向發展等具體

評估指標及作業表件，以作為學生分組學

習、動態轉組之作業依據。 

 

□能列表具體呈現學校除專職行政人員之外，

所有正式教師、代理教師、擬聘教學人員之

配課節數規劃，總授課節數與總排課節數應

能相符，若有不足、不符，應能說明擬聘師

資、收費等相應對措施。 

□訂有學習評量作業要點，說明學校將如何實

施多元評量、試題審查機制、特殊生評量方

式、評量回饋應用機制等。（例如各階段、

各班群、各課程分組、各班級分組之各種評

量時程、項目或指標、配分比重等相關資

料。） 

□訂定有向度指標評量與百分制分數之對照標

準（是否有包含日常生活表現、出席、校外

特殊貢獻、公共服務等），以利教師平時應

用，學生升學加分申請，及作為轉學成績換

算之依據。 

□有關學生畢業或完成修業之標準若排除「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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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、

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」等要

點，能自訂有相關作業要點。 

□訂有學校課程評鑑要點等相關資料，內容能

呈現評鑑對象、評鑑層面、評鑑資料與方

法、實施時間、人員分工、結果應用等，並

敘明前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之精進計畫作

為。（得檢附學年度課程評鑑工作計畫做為

評估參考。） 

六 師資培育

與專業成

長機制、

教學考核 

□能訂有教師專業成長與培訓機制等相關要點

或工作計畫。（例如有關初階、中階及高階

等師培課程的參加對象、所需期程、時間、

人力經費、相關證照檢定等內容，是否有具

體規劃。） 

□能訂定有教師配課等相關作業要點，能具體

說明教師排課之依據或原則、教師的專長跟

課程目標之間有其對應邏輯性。 

□有關教師考核，如全部排除現有的人事考核

相關法規，是否訂有各類師資之具體考核指

標內容、作業流程、績效、獎金、獎懲等相

關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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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近程、中

程、長程

財務規劃 

□ 能訂有近程、中程及長程財務規劃，其經費

之募集、分配、應用合理可行。 

□財務規劃是否能具體說明受託人之年度工作

項目、預算、決算、募款等項次。 

□受託人是否每年挹注有一定金額的辦學基金

進入學校公庫，以發展實驗教育相關教學活

動。 

□財務計畫足以支持經營計畫。（若有訂定永

續獎金、教育工作者薪資差額補助、證照獎

金等教師福利，是否有擬定具體的經費來

源。） 

□受託人若每年所收學雜費總額達 100萬以

上，是否建立有帳目外部稽核等相關機制。

（依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

得稅適用標準》第 2條第 1項第 2款、第 3

款及第 9款。） 

□本縣提供地方教育基金預算之人事費，如受

託人另有規劃以致增加人事費時，受託人是

否訂有自籌挹注措施。(依規定不得由其他

用途別科目流入) 

□擬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之項目或數額，若有

排除本縣相關法規，是否參照縣府相關規定

訂有相關收費辦法。（受託學校之各項收

入，應悉數用於教育活動及預算項目支出，

 10 



5  

不得為營利或其他非教育目的行為之支

出。） 

□能訂有對家長公開財務報告之相關機制或工

作要點、計畫等相關資料。 

審查結果 

□ 通過(80分以上) 

綜合意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不通過(未達 80分) 

綜合意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